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以下就美國及我國有關金融業財務資訊隱私權保護規範情形，分別說明

研究結論如下。 

一、美國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第五章 

美國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第五章中之資訊隱私權保護規定，是企圖在

「金融機構對資訊系統之運用效率」以及「消費者對隱私權保護之需求」二

者之間，求取適當之均衡。其規定重點，主要包括金融機構應向顧客進行隱

私權保護政策之通知，以及在金融集團將個人資料提供予集團外第三人時，

提供消費者選擇退出（opt out）之機會。 

該法所面臨之主要批評，包括：（1）美國並無一套完整適用於全國之個

人資訊隱私權保護規定，美國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亦未能符合國際上資訊

隱私權保護規定應涵蓋之範圍（例如 OECD 資訊隱私權立法原則、其與歐盟

簽定之安全港原則）。（2）在經濟效率以及個人隱私權保護之衝突中，美國

政府及國會明顯地較為重視經濟效率之考量。為了達成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

案提高金融業競爭力之目標，對於隱私權團體極力主張之「事前同意」（opt 

in）立法模式並未採納；並且同意金融機構得將個人資料運用於集團內之各

子公司、分公司；與第三人簽定「共同行銷約定」時，僅須向顧客說明，顧

客並無選擇退出之權利；且並未賦予消費者得向違反規定者提起民事訴訟求

償之權利。 

雖然有以上批評，該法案仍代表國會重視金融業之財務資訊隱私權問

題，因為在該法案通過之前，金融業運用個人資料更加不受規範，通過後，

至少受到某種程度之規範。該法案通過後，曾有提議修正該法案修正，以提

高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但學者認為，美國係極為重視經濟效率之社

會，企圖修改法律，以對金融業消費者提供更高程度之隱私權保障，將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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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之阻力。 

二、美國財務隱私權法 

美國財務隱私權法，係美國政府及國會企圖在「政府取得個人資料之必

要性」、以及「維持個人資訊隱私權」間，達到適當之均衡點。其規定重點，

係要求政府向金融機構取得顧客財務紀錄時，應透過「顧客授權同意」、「行

政調查傳票」、「搜索票」、「司法調查傳票」、「正式書面請求」等方式提出；

政府必須出具聲明表明已遵循該法規定之程序；在多數情形下，事前應向客

戶通知，使客戶有機會提出異議，防止政府取得其個人資料；如欲延後通知，

須經法院審查同意；顧客得對違反規定而取得或提供其財務紀錄之政府或金

融機構求償。在法院判決方面，美國法院認為該項保護係在憲法未提供權利

保障之前提下，由立法部門提供超越憲法之保障範圍，故其適用保護之情

形，僅限於法律有明文規定之部分，以避免過度影響政府機關各項調查之順

利進行。 

雖然財務隱私權法之目的，係為在政府取得金融機構顧客財務紀錄時，

提供適當之隱私權保障，惟仍有學者認為該法之規定仍有瑕疵，例如：大陪

審團之傳票未納入適用範圍、依搜索票取得資料者無須事前通知（而採事後

通知）、消費者難以在法定期間（十日）內證明政府無取得其個人資料之必

要等。但不容否認的是，此一法案，已對政府向金融機構調閱顧客財務紀錄

之行為，設定某些應遵循之程序限制，個人亦得以知悉其個人財務資料被政

府調查使用之情形，有助於政府機關調閱顧客財務紀錄時，加強自我監督功

能，而提高人民資訊隱私權受保護之程度。 

三、美國公平信用報告法 

美國公平信用報告法，規範消費者個人信用資料之蒐集與使用，包括消

費者報告機構應遵循之義務、消費者報告之合法用途、資料提供者應盡之義

務、以及消費者依法得享有之權利，目的在於使消費者報告機構能夠提供正

確的消費者個人資料，以供商業交易使用，並保護消費者之權益、維護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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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信用報告體系之信心。 

美國社會對於消費者個人信用報告對消費金融、以及整體經濟發展之貢

獻，一直抱持著肯定的態度，並且認為高度使用個人信用資料，對個人亦可

產生利益，因為可使個人較容易獲得授信機會，甚至可以較低之平均利率水

準取得所需資金。此種態度，使得美國社會對於個人資料蒐集之限制較少，

並容許在各類型商業交易中使用個人信用資料。由本研究所列舉之判決，可

發現有關刑事判決之公共紀錄報導不受限制（即使行為人係青少年，事後免

追究刑責）；12 歲少女在商店偷竊商品之輕微犯行，在 5年後仍得自由流通，

而影響該少女之就業；消費者報告機構蒐集資料之內容包括消費者之名譽，

因此可能將同事、親友、鄰居之看法列入消費者報告；在此種社會背景中，

個人資料正確性、以及知悉個人資料被使用之情形，對個人權益之影響，益

形重要。 

因此美國公平信用報告法，除消費者報告之揭露內容、合法用途等基本

規定外，最重要之規定重心，係在維持消費者報告之正確性，相關規定包括：

提供消費者一年一次之免費報告；消費者可以收到「不利行動通知」、「不利

授信條件通知」，使其注意到消費者報告之不利資訊；消費者有提出爭議處

理要由、及要求更正資料內容之權利；資料提供者報送負面資料前，必須向

消費者通知，以提醒其注意，以上均是該法使消費者知悉個人資訊內容，並

據以提出重行調查要求之機制，用以確保資料內容之正確性。至於消費者報

告機構，所出具之報告內容如有錯誤，且有未遵循合理程序以確保正確性之

情形，須對消費者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在個人信用資料之使用方面，美國社會係抱持開放之態度，只要個人與

企業往來，企業均可以要求取得其信用紀錄，諸如：購車、購屋、商業貸款、

申請信用卡、購買設備器具、申請使用水電瓦斯、投保人壽保險、就業受聘

僱，交易相對人均有權要求取得信用紀錄，因為美國社會認為，信用資訊之

流通，有助於商業交易之進行，經濟之發展，是現代社會中不可避免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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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予以限制，不如設法確保其正確性，一方面使商業交易更順利進行，又

可以公平維護消費者之權利。 

「預篩選要約」，也是此種類似概念下之產物，在此種要約中，企業得

向消費者報告機構取得符合某些條件之個人資料，用以進行行銷、拓展業

務，由法院判決案例，可以發現此種行銷方式，可能產生許多爭議，包括：

企業是否已提供確定要約、或者僅係藉此取得目標行銷對象名單；以及企業

應如何履行其附帶說明義務，始符合法令規定等，加上規範不夠明確的情

形，使法院審理時也可能出現歧異見解，最近之法院見解，甚至已排除企業

違反預篩選要約說明義務之民事賠償責任，更減少消費者在這種要約型態

中，可以主張之個人資訊隱私權。公平信用報告法將此種要約合法化，是美

國社會為商業利益，而犧牲某種程度個人資訊隱私權之另一個例證。 

四、我國財務資訊隱私權保護規範 

我國有關金融業適用之個人資訊隱私權保護規定包括：（1）電腦處理個

人資料保護法、（2）金融法令規定，包括銀行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金融業

共同行銷之個人資料處理規範、政府機關向金融機構要求提供顧客個人資料

之規定、我國信用資訊機構之規定等。 

我國在個人資料保護方面，早在民國 84 年即參考 OECD 之資訊隱私權保

護立法原則，通過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該法對於個人資料之蒐集與用

途，均有基本限制規定，可說是為我國之個人資料保護，奠定良好的基礎。

該法在某些地方，尚未必完全符合目前國際上對於資訊隱私權保護之要求，

因此目前法務部已研擬個人資料保護法修正草案，在立法院審議中，假設該

法修正草案能依目前預定修正內容通過施行，當可使我國對於個人資訊保護

規範，更符合國際立法原則。 

在金融業之財務資訊隱私權保護方面，由於金融業及金融聯合徵信中

心，均須適用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原則上已受到某種程度之規

範，在金融集團之資訊運用方面，我國係明定採「事前同意」（opt in）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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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且適用於金融集團與集團內各子公司、分公司之資訊共享，對外簽有共

同行銷約定時亦同，顯示我國規定在此方面，較美國提供消費者更高程度之

個人資訊隱私權保障。但我國有關金融業對個人資料運用之規定，對金融控

股公司之規範較為嚴謹，並未遍及適用於所有金融機構，是可能值得檢討改

善之處。 

在信用資訊機構之規範方面，我國規定雖不若美國公平信用報告法規定

之完整詳細，但我國之信用資訊流通體系，與美國相較，係封閉之體系，資

料提供者及使用者，均僅限於為數有限之金融機構，而金融聯合徵信中心係

受金管會監理之財團法人，而非營利機構，故其侵害個人資訊隱私權之風險

較低。不過美國公平信用報告法對於維護個人資料正確性之各種規定，似頗

具參考價值，可用以減少我國金融機構與消費者間，對於信用資訊正確性之

爭議。 

最後，在政府向金融機構取得客戶資料方面，我國係採用行政程序監

督，避免公務機關濫行蒐集個人資料，而侵犯人民隱私，行政管理程序尚屬

嚴密，但有兩項值得注意之處，第一，是金融機構得向政府提供資料之法源

依據，主要為銀行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之「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因

此有關人民資訊隱私權應受保障之範圍，在此方面係由金管會以行政函令規

範，截至目前為止，金管會均審慎處理此項規範職權，但若面臨較為複雜之

不同法益衝突情況時，是否適宜由行政機關以行政函令規範，可能出現不同

看法；第二，是目前對於政府取得金融機構個人資料，均係以非公開為原則，

因此個人並無從瞭解其個人資料被政府取得使用之情形，與美國財務隱私權

法之規定相較，我國對此方面所提供之隱私權保護，似相對較為不足，除可

檢討是否所有政府機關取得個人資料均有事前及事後保密之必要外，對於不

宜向當事人公開之情形，似亦可考慮參酌美國財務隱私權法有關特殊程序之

規定，要求政府機關應自行記錄其向金融機構調閱個人資料之情形，並受合

理之檢視監督，以提供更完整之個人資訊隱私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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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針對美國金融服務業現代化法案第五章、財務隱私權法、公平

信用報告法、及我國有關金融業之相關規定加以瞭解及比較後，謹將對我國

金融業之財務資訊隱私權保護規範之主要建議，彙整臚列如下： 

一、針對金融業之資料保護進行領域專精化之法令規範 

我國對於個人資料之保護，係採用歐陸之統一立法模式，故金融業之個

人資訊隱私為例，雖因有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存在，而受到一定程度

之保障，然而並無專門法令針對該行業中資訊需求者（企業或政府機關）與

資料擁有者（消費者個人）間存在之資訊不對稱問題，加以評估後求取適當

之均衡，以兼顧隱私權保障與資訊運用之效益；或更進一步針對金融業個人

資料蒐集與處理，訂定詳細作業程序規範，以落實消費者資訊隱私權之保

障，因此似有必要採取個別領域專精化1之作法，以彌補我國採取統一立法

模式可能產生之缺點。 

二、設置專責「資料保護監察人」制度監督政府個人資料保護行為，並確

保人民隱私權受侵害之救濟 

我國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對於個人資訊隱私權受侵害者，已定有民

事請求權及行政救濟程序規定，使其可透過司法審查及向行政主管機關尋求

救濟之管道，另並有刑事與行政處罰之規定，以強化該法之執行，惟若考量

透過司法審查程序以保障其權益，須付出較高成本，且行政機關人員有限，

未必能充分有效執行個人資料保護規定，及回應人民相關行政救濟需求，若

參考引進德國作法，在各級政府中設置專責「資料保護監察人」制度2，其

人選經民意機關同意，可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接受人民有關個人資料保

護案件之投訴，協助人民救濟，定期向政府及民意機關提出工作報告及資料

                                                 
1有關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個別領域專精化之相關說明，請參閱李震山，人性尊嚴與人權

保障，元照出版公司，2001 年 11 月，頁 307-310。 
2有關「資料保護監察人」制度之相關說明，請參見李震山，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

列舉權之保障為中心，元照出版公司，2005 年，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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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之重要發展情形，並將相關報告與資訊出版公開，可使人民瞭解、檢視

監督政府個人資料保護行為，同時確保法律所提供人民隱私權受侵害之救濟

方式，得以順利發揮其功能。 

三、改善金融機構向客戶通知其個人資料蒐集與運用事宜之程序 

使當事人知悉其個人資料被蒐集、與處理利用之事實，係 OECD 規定「使

當事人知悉之公開原則」之目的，且該原則為當事人參與原則之前提，必須

該二原則得以具體落實，始可謂依我國人民之資訊隱私權已獲保障。 

目前我國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3，金

融機構應將有關個人資料之蒐集與處理之相關登記事項登載於新聞紙，及備

置簿冊供查閱，惟金融機構在某一時點登載新聞紙，消費者事後已難以取

閱，於金融機構備置簿冊供查閱，對消費者而言，亦非屬便利可行之方式，

故實有必要修改為在資料蒐集或利用時，向資料當事人告知相關事項，並透

過金融機構網頁或日常與顧客往來時，向顧客說明其個人資訊可能被處理利

用之情形，使顧客得以知悉金融機構對其個人資料之蒐集與處理之實際狀

況，進而作為其得以依法行使個人參與原則之基礎。 

四、對於政府取得金融機構客戶資料提供更完善之程序性保障 

我國政府機關向金融機構取得客戶資料，主要係依據我國金管會 95 年

5 月 23 日金管銀（一）字第 09510002020 號令規定。該項規定係依銀行法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授權主管機關決定銀行對客戶保密義務之範圍，即

將資訊隱私權之限制交給行政機關把關，則主管機關必須審慎考量「重大公

益目的達成」之意涵，不輕易受主流價值或多數意見主宰，以免對人民隱私

權造成不當侵害4。 

                                                 
3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21 條規定：前條申請登記核准後，非公務機關應將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十款所列之事項於政府公報公告並登載於當地新聞紙。同法第 22 條規定：非公務機關應

備置簿冊登載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所列事項，並供查閱。 
4有關對資訊隱私權加以限制時，應審慎考量「重大公益目的達成」之意涵，請參見李震山，德

國抗制恐怖主義法制與基本權利保障，月旦法學雜誌，第 131 期，2006 年 4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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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對於政府取得客戶資料是否基於合法用途、有無明確目的，

係透過行政程序由行政機關自行控制監督，且前揭函令規定，銀行對政府機

關提供客戶資料時，應以密件處理，並提示查詢機關（構）、查詢者應予保

密，因此政府機關調閱金融機構顧客資料時，對人民隱私權之保護，主要係

仰賴政府機關之自我監督，尚無程序法上足夠之保障。理論上人民雖可依電

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行使其權利，惟在未使當事人知悉之前提

下，人民無從據以行使權利維護其個人資訊之隱私權，形成我國對人民資訊

隱私權保障不足之處，而有改善隱私權保護規範之必要。 

五、對於金融聯合徵信中心蒐集處理個人資料賦予更明確之法律地位及規

範 

金融聯合徵信中心是我國蒐集與提供消費者信用資料之信用報告機

構，為所有消費者與金融機構授信往來之信用資料庫，該資料庫之建置與管

理運用，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其重要性不言可喻。 

目前該資料庫建置之依據，係依據金融主管機關之行政函令，以及消費

者與金融機構往來時所表示之當事人同意，未經法律加以明確定位，因此該

中心建置資料庫之必要性、資料庫之功能、資料庫之內容範圍、隱私權保障

與信用資料使用者（含民間機構或政府機關）之資料需求應如何衡平等諸多

事項，主要仍係適用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並由金融主管機關依

行政權加以監督，對於此一數量龐大且攸關人民隱私之資料庫而言，現行規

範實有不足，而有必要針對該中心之設置資料庫賦予更明確之法律地位，使

社會上對於信用資料之處理運用需求與資訊隱私權之衝突關係，得透過民主

法律程序加以處理，並針對信用資料之蒐集與處理利用，訂定更為完整詳細

之法令規範，以對消費者之信用資訊隱私提供更完善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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